


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

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臨時院務會議紀錄   

時間：112 年 10 月 24 日（二）中午 12 時 10 分。 

地點：至善樓 207 研討室 

主席：吳麗君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葉美吟 

出席人員：教育系黃永和主任、社發系王安民老師、特教系詹元碩主任、特教系蔡欣玶老師、

幼教系盧 明主任、幼教系唐功培老師、心諮系蔡松純主任、心諮系謝政廷老師。 

請假人員：教育系賴秋琳老師、社發系王淑芬主任、教經系張芳全主任、教經系劉怡華老師、

課傳所崔夢萍所長。 

一、前次院務會議（112.10.16）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

提案
編號 案由 決議 提案 

單位 執行情形 

1 

本院院長選任是
否推舉候選人
案，提請 討
論。 

經 1/2委員以上出席投票，投票結
果 0票同意推舉，8票不同意推
舉，0票廢票，達 1/2以上不同意
推舉票通過。(唐老師有課先行離
席無投票)。 

教育學院 

係因該次提案依據辦法
為 112年 10月 4日臨
時動議所修訂之「國立
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
院長選任辦法」，然於
10月 17日院長發信說
明修法程序上有疑義。
故須再次召開院務會議
重新確認。 

二、主席報告： 

雖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召開臨時院務會議，討論案由所依據辦法為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

長選任辦法 1121004 版」，但於 112 年 10 月 17 日下午院長發信予全院教師說明該次修法為臨時動

議提案，且在程序上有疑義，故再次召開本次臨時院務會議。 

三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 1 
本次院長選任適用之辦法為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選任辦法 111.03.16」案，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 院長選任辦法原於112年10月4日第一次院務會議臨時動議修正，簽准於112年10
月13日公告後，收到師長諸多意見回應，考量該次修正辦法乃臨時動議而成，
且有程序上疑義。故本次院長選任適用之辦法採用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
院院長選任辦法111.03.16」如附件1。 

二、 本案攸關院內師長權益，應多方蒐集各系所師長之意見。本院院長選任在即，
需再考量修法時機的適切性，故此次院長選任前暫不修法。 

第1頁



 

決議 

一、更改說明項目一為:「院長選任辦法原於 112年 10月 4日第一次院務會議時以臨時
動議方式修正，簽准於 112 年 10 月 13 日公告後，收到師長諸多意見回應(師長信
件如附件 1)，另又於 10月 17 日院長發信說明修法程序上有疑義及修法無效(院長
信件如附件 2)。」 

二、針對「本次院長選任適用之辦法為『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選任辦法
111.03.16』案」及「廢止 112 年 10月 4日臨時動議所修訂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
育學院院長選任辦法」，經 1/2委員出席投票，投票結果 8票同意，0票不同意，1
票廢票。故 2023 年院長選任採用 111 年 3 月 16 日院長選任辦法。10 月 4 日第一
次院務會議臨時動議所提修正之院長選任辦法廢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 2 本院院長選任是否推舉候選人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選任辦法」第3條： 

現任院長應於任期屆滿前3個月召開選委會議，商議選舉作業程序並公告，屆滿
前2個月選出新任院長。 
依據上述法條，本院吳麗君院長任期將於113年1月31日屆滿，應於112年10月31
日前召開選委會，並於11月30日前選出新任院長。 

二、 依據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選任辦法」第7條第二款： 

院長候選人得依下述三項方式擇一產生： 

(一)本院各系所須召開系務會議決議是否推舉候選人，各系所至多1名。 

(二)本院須召開院務會議決議是否推舉候選人，至多1名。 
(三)本院專任講師(含)以上教師 15 名(含)以上之連署推薦。本項所述每一連署

推薦案，限推薦院長候選人 1名，並須徵得被推薦人之簽名同意；與被推薦
人同 1系所之連署人數，不得超過半數；每一專任教師，限連署 1案。 

三、檢附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選任辦法」如附件 1。 

決議 院級不推舉院長候選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
 

四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五、 散會(13: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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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於此記錄公布其書信內容者如下:                附件 1 

大家好： 

        我支持張老師和周老師就此案提出重新檢視的想法，也補上個人想法供各位

老師參酌。 

        行政作為包含正當性和合法性，正當性優於合法性，合法是最低標準，但合

法的行為不一定正當。就此案而言，首先，這個案子是否先經過各系討論，再循提請

院務會議審議？如果未有院內師長充分參與對話的機會，是可能影響此案提出的正當

性；其次，這個辦法涉及選舉實質內容的修正，不只是選舉程序的討論，只要攸關選

舉實質內容的議案，就必須要進行影響性評估，連帶就會影響討論生效日期，當天會

議是否針對前述有討論？也將是影響全案正當性的第二個考量。再次，教育學院院務

會議相關辦法並沒有提供會議結果有申覆或覆議的規範，導致此次老師們用公開信的

方式提出建言討論，這也是未來修正會議程序要考慮的另一問題。 

        大家共同關心院務運作，一起針對議題討論，這是很值得珍惜的。希望校務

會議可以廣納建言，就此案再行斟酌為禱。 

 

大家好, 

我支持張郁雯老師的看法, 尤其懇請同仁們慎思以下兩點： 

1.院長改選前夕修改遴辦法且立即公告實施，未來可能引發不必要的爭議 

2.諸如此類院內重大法規的實質修訂宜蒐集意見，再提會議討論,讓未能參與會議 

的同仁也有表達意見的機會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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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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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選任辦法 

96.04.11 9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97.12.31 9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0.03.17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7.03.28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1.03.16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 1條 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7條之規定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（以下簡稱本

院）院長選任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條 本院院長選任由本院「院長選任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選委會)辦理，現任院長為選委會召集

人，院務會議委員為選委會委員。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成會。 

選委會委員如為院長候選人，則喪失選委會委員資格，由其原系所另行推選委員遞補之。

現任院長如有意連任，亦同，選委會召集人由委員互推 1名擔任之。 

第 3條 現任院長應於任期屆滿前 3個月召開選委會議，商議選舉作業程序並公告，屆滿前 2個月

選出新任院長。 

第 4條 本院院長任期 3年，連選得連任 1次。現任院長如有意連任，應於任期屆滿 4個月前，於

院務會議表達連任意願成立選委會提案，經本院專任講師(含)以上教師三分之二(含)以上

投票過半數同意後，方得連任。 

就任院長後，無論以任何原因中途卸任者，均視為一任。 

第 5條 現任院長如於任期內辭職、休假，或因故不能繼續其職務或連續請假達 6個月者，應即辭

去院長職務，由院務會議推選代理院長，代理院長應依前條之規定，於代理期間 3個月內

選出新院長。 

第 6條 院長候選人應具備以下各項條件： 

一、具教育部審定合格在本校擔任教授滿 5年以上者。 

二、曾任一級學術或行政主管一任且具有服務熱忱、行事公正、高尚品德者。 

三、研究著作豐碩及學術聲譽卓著者。 

第 7條 院長候選人之產生方式如下： 

一、本院各系所須召開系務會議決議是否推舉候選人，各系所至多 1名。 

二、本院須召開院務會議決議是否推舉候選人，至多 1名。 

三、本院專任講師(含)以上教師 15名(含)以上之連署推薦。 

前項所述每一連署推薦案，限推薦院長候選人 1名，並須徵得被推薦人之簽名同意；

與被推薦人同 1系所之連署人數，不得超過半數；每一專任教師，限連署 1案。 

第 8條 應投票教師指本院專任講師(含)以上教師，不含休假及借調者。 

第 9條 院長選舉由本院專任講師(含)以上教師採無記名投票方式辦理，當選者報送請校長聘請兼

任之。 

一、院長候選人在 3名(含)以上者，得分 2次進行投票。 

    第 1次投票時，每位教師至多圈選 2名，若其中有候選人得票數達本院專任講師(含)

以上教師二分之一(含)以上且獲得最高票時即為當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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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若第 1次投票結果無人當選，則由得票數最高之前 2名為第 2次投票候選人，每位教

師限圈選 1名。 

    院長候選人為 2名時，每位教師限圈選 1名。 

    院長候選人為 1名時，仍須舉行投票，如其不同意票多於同意票時，則須更換候選

人。 

二、前項之投票，凡得票數達本院專任講師(含)以上教師二分之一(含)以上者當選，報請

校長聘請兼任之。 

三、凡出現票數相同時，由選委會委員投票決定之。 

第 10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大學法、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。 

第 11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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